
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车辆租赁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JKLSY（CLZL）2026-02）

       
项目所在地区：黑龙江省

一、招标条件

    

规模：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2个标段，共计招标金额暂定 60万元，其中标段一：车辆租

赁项目（大庆区域），暂估金额 30万元；标段二：车辆租赁项目（西南区域），暂估金额 30

本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车辆租赁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

金来源为其他资金企业自筹，招标人为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2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车辆租赁项目（大庆区域）;  (002)新疆昆仑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车辆租赁项目（西南区域）;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车辆租赁项目（大庆区域）)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如投标人为分支机构，须取得具有法人

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支机构的营业

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

证书对分支机构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财务能力要求：投标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须提供投标人近三年【2023年、2024年、2025

年（2025年未出具的，可提供 2022年、2023年、2024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

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报表；期间注册成立的新公司，提供成立后的审计报告及相关报表；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具备投标包件履约的资金保障能力；

3、参加招投标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

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



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

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

来认定）（提供书面声明，书面声明格式自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书，承诺书格式自拟）；

5、在人员、设备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暂

停、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6、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

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7、近三年（2023年 2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至少有一项类似车辆租赁服务业绩【（需提供

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合同封面、范围页和签字页）】；

8、本次招标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体申请人;

    (002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车辆租赁项目（西南区域）)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如投标人为分支机构，须取得具有法人

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支机构的营业

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

证书对分支机构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财务能力要求：投标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须提供投标人近三年【2023年、2024年、2025

年（2025年未出具的，可提供 2022年、2023年、2024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

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报表；期间注册成立的新公司，提供成立后的审计报告及相关报表；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具备投标包件履约的资金保障能力；

3、参加招投标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

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

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

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

来认定）（提供书面声明，书面声明格式自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书，承诺书格式自拟）；

5、在人员、设备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暂



停、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6、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

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7、近三年（2023年 2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日）至少有一项类似车辆租赁服务业绩【（需提供

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合同封面、范围页和签字页）】；

8、本次招标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体申请人;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6年 02月 15日 10时 00分到 2026年 03月 02日 19时 00分

获取方式：联系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电子邮箱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04月 08日 10时 30分

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6年 04月 08日 10时 30分

开标地点：新疆信和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开标室【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经四街 10

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1号楼 1308-01室】。

七、其他

    

    

 

1、招标项目规格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暂估数量  备注

1    四驱越野车   1.5≦排量≦2.5    3       60万

2    皮卡车-值班  柴油四驱         4

3                  合计             7

本次招标数量和金额为为暂估，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2、招标范围：在服务期限内为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车辆租赁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为大庆区域、西南区域提供四驱越野车（1.5≦排量≦2.5）、柴油四驱皮卡车-值班租

赁服务（不含驾驶员、加油费及过路费等）以及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及标准、项目招标需求、

本招标文件约定的全部内容及责任和义务。

3、服务期限：各标段均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7年 3月 15日。

4、合同履约期限：各标段均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履行结束结算完毕止。



5、招标公告发布媒介：本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6、领取招标文件时间：2026年 2 月 15 日至2026年 3 月 2 日19：00止，每天10：00 至13：00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6：00 至 19：00 ，过期不候。

7、申请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按本招标公告第三条资格要求提交相关证件及资料，申请人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以上资料加盖公章的扫描件一同发送到邮箱：

453430273@qq.com，邮件名称必须为：项目名称+单位名称+授权委托人姓名+所投标段名称+

授权委托人电话。

8、本项目共划分为两个标段，各投标人根据招标项目自行选择相应标段参加本次投标。

9、招标文件费用：800元/份，不分标段交纳，只交纳一次。

10、账户名称：新疆信和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新城支行

银行账号：6505 0189 8654 0000 0844

八、监督部门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金龙大街 3399号科创大厦五楼 517室                             

   联 系 人：敖洁                             

   电    话：15899397871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信和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经四街 10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1号楼 1308室

   联 系 人： 王敏 阚荷彬

   电    话： 0990-6638333

   电子邮件： 453430273@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